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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 
1) <<氣體安全條例>>知多D 

 
2)須知及最新資訊 

2.1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 
2.2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 
 

3)注意事項 
 

4)良好做法 
 

 



 
 

1. <<氣體安全條例>> 

知多D 

 
 



1. <<氣體安全條例>>知多D 

• 氣體安全(氣體裝置技工及氣體工程承辦
商註冊)規例 - 第51D章 

 

• 主要分為11部，共36條 

 



1. <<氣體安全條例>>知多D 
相關部份： 

第II部 可親自進行氣體裝置工程的人 

第III部 氣體裝置技工的註冊 

第IV部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的責任 

第V部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方可經營氣
  體工程承辦商的業務等 

第VI部 氣體工程承辦商的註冊 

第VII部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的責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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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受僱於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及領有適當

類別的註冊氣體裝置技工才可親自進行氣體

裝置工程。 

1. <<氣體安全條例>>知多D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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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第51D 章 第3 條) 

正接受訓練以期符合獲發給註冊卡的規定資格的個別

人士（例如：學徒），可在註冊氣體裝置技工的監督

下，親自進行氣體裝置工程。 

  

  

1. <<氣體安全條例>>知多D 



(第51D章 第22條) 

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須在可行的範圍內，盡量確保

其僱員不在違反本條例的情況下親自進行，或監督

任何個別人士進行氣體裝置工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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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<<氣體安全條例>>知多D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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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第51D 章 第9 條) 

凡個別人士是在註冊氣體裝置技工的監督下進行氣體

裝置工程，該氣體裝置技工須查驗該項工程，以確保

該項工程符合本條例下適用於該項工程的規定。 

1. <<氣體安全條例>>知多D 



 
 

2. 須知及最新資訊 
 



2.1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 

住宅類 

•第1類 

•第2類 

•第3類 

•第4類 

非住宅頪(商業
類) 

•第5類 

•第6類 

•第7類 

非住宅頪(工業
類) 

•第8類 

註冊類別 



填寫申請表格，並到機電工程署總部

地下的註冊及許可證辦事處遞交表格。 

 

申請表格，可於機電工程署網頁下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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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 



表格已附有各類別技工

的申請要求及方法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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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 



(第51D 章 第11 條) 

註冊氣體裝置技工在註冊為氣體裝置技工後更改

其姓名，或更改其申請書中指明供郵遞用的地址，

須於更改後21天內，以書面將更改事項通知監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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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 



直至2018年2月28日，全港的註冊氣體裝置技工的類別分佈如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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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體註冊氣體裝置技工數目：4583 

級別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數目 百分比 

第1類別 4210 91.86% 

第2類級 3648 79.60% 

第3類別 3038 66.29% 

第4類別 2484 54.20% 

第5類別 2373 51.78% 

第6類別 1812 39.54% 

第7類別 1768 38.58% 

第8類別 1425 31.09% 

2.1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 



直至2018年2月
28日，全港的註
冊氣體裝置技工
年齡分佈如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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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 

8% 

16% 

20% 
31% 

25% 
年齡 <=20 

20<年齡<=30 

30<年齡<=40 

40 <年齡<=50 

50 <年齡<=60 

年齡>60 



 (第51D 章 第10 條) 

註冊氣體裝置技工進行氣體裝置工程時，如有

任何人要求查閱註冊卡，須出示他的註冊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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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 



由 2017 年 11 月起，建造業議會發出的建造業工人註冊證

會按持證人的選擇標示持證人其他註冊資格的資料，包括

《氣體安全條例》（第 51 章）訂明的氣體裝置技工的註冊

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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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造業工人註冊證的「一證多用」新安排 

如持證人選擇標示這項註冊資格，

則其註冊證便等同於現時機電工程

署發給氣體裝置技工的註冊卡。 

2.1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 



 
填寫申請表格，到機電工程署總部地下

的註冊及許可證辦事處遞交表格。 

 

申請表格，可於機電工程署網頁下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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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 



新申請註冊為氣體工程承辦商 

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經營業務的辦事

處地址： 

 必須設於根據大廈公契列明為非住

宅用途的樓宇內；及 

 不可設於迷你倉內。 

20 

2.2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 



須持有有效商業登記證明書（商業登

記證首 11 個號碼必須與成為註冊氣

體工程承辦商時相同）。 

 

如商業登記證明書顯示該氣體工程承

辦商已結束營業，會被取消註冊氣體

工程承辦商的註冊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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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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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表中的氣體裝置工程例子必須由註冊氣體裝置

技工過去受僱於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所承做的氣體

裝置工程例子。 

 
       

 
 
 
 

至安心工程有限公司 
RELIABLE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

地址:xxxxxxxxxxxxxxxx 

 

xxxxxxxx 

常犯錯誤例子： 

2.2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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縱使獲本署批准註冊為氣體工程承辦商，

承辦商必須自行確保其公司及經營業務符

合其他相關法律規定。 
 
 
 

2.2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 



展示註冊證明書 

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須安排將其註冊

證明書，在他經營氣體工程承辦商業

務的辦事處內當眼的位置經常展示; 

 

如他經營該項業務的辦事處超過一個，

則須在他經營該項業務的總辦事處內

當眼的位置經常展示。 

(第51D章 第18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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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 



展示告示 
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須在他

經營氣體工程承辦商業務 

的每一辦事處，經常展示一

份中英文兼備的告示，使每

個進入該辦事處的人均能清

楚看見 

(第51D章 第19條) 

   至安心工程有限公司 
RELIABLE ENGINEERING CO LTD 

 
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號碼 

REGISTERED GAS CONTRACTOR 
NUMBER  
123-188 

以高度不少於 5cm的字母或字體書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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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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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商業登記證、公司架構圖表及全部分行名單副本 

2.氣體技工及從事與氣體工作有關人仕之名單 

3.註冊氣體裝置技工證副本  

4.工程紀錄單 

5.公司註冊証明文件副本  

本署會不時為已獲註冊的氣體工程承辦商進行稽
核，以確保符合氣體安全。一般所需文件如下： 

2.2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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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氣體工程承辦商註冊地址平面圖 

7. 氣體檢漏儀錶及燃燒煙氣分析儀校正證書副本 

8. 最近兩年氣體裝置工程的紀錄 

9. 工作安全守則、緊急應變措施及藥箱/藥包； 

10.相關工具 

2.2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 



開業或停業 

凡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在任何辦事處開始或停止經

營氣體工程承辦商的業務，須於開始或停止經營該

項業務後21天內以書面將該項開業或停業事通知監

督。 

(第51D章 第20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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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 



更改名稱或地址須通知監督 

凡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在註冊為註冊氣體工程承辦

商後更改名稱，或更改其根據第14條提出的申請書

中指明供郵遞用的地址，須於更改後21天內，以書

面將更改事項通知監督。 

(第51D章 第24條) 
 

29 

2.2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 



直至2018年2月28日，全港共有

461間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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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 



 
 

3.注意事項 
 



3. 注意事項 

常見違反氣體安全規例事項: 

 非註冊氣體裝置技工 

 非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的僱員 

 進行沒有獲註冊類別的氣體裝置工程 

 沒有備存他所進行的全部氣體裝置工程的紀錄，

及保存這些紀錄不少於2年 

 於辦事處展示的告示未能完全符合法例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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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督對註冊氣體裝置技工/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施加紀律處分

前，須 

a) 向該氣體裝置技工/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送達通知書，說明

對其不滿的事項;及 

b) 就該不滿事項進行研訊，並給予該氣體裝置技工／註冊氣

體工程承辦商機會─ 

      (i)  作出書面解釋;或 

      (ii)  親自作出解釋。 

 
 

3. 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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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份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 

2015 3 (2暫時吊銷註冊+1譴責) 4 (譴責) 

2016 3 (譴責) 
0 
 

2017 1 (暫時吊銷註冊) 0 

註冊氣體裝置技工及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 

被紀律處分的數字： 

3. 注意事項 



 
 

4.良好做法 
 



   在日常工作中，註冊氣體裝置技工要應付不同
類型的工作，以下是一些良好的工作榜樣： 

 適當填寫工作紀錄 

 留意爐具安裝時的細節 

 向客戶/市民提供專業意見 

 通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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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良好做法 



適當填寫工作紀錄 
 
條例要求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備存工作紀錄，是令
有關的氣體裝置工程有『可追溯性』。 
 
 爐具的型號，甚至產品編號； 
 軟喉的審批編號和到期日子； 
 調壓器的到期日子； 
 其他特別的事宜。 

37 

4.良好做法 



留意爐具安裝時的細節 
 
 要熟識爐具的安裝要求， 

 閱讀相關爐具安裝說明 
 接受相關爐具安裝培訓 

 
 注意爐具周邊環境： 

 環境因素(例如:太當風或太
接近其他廚房用具) 

 安裝空間不足，氣喉與震動
裝置有直接接觸 

 爐具與配件／軟喉接駁的不
匹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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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良好做法 



向客戶/市民提供專業意見 

例子： 

1. 使用爐具時，必需確保空氣流通。 

2. 不應阻擋緊急控制閥(總制)或氣體錶。 

3. 要經常保持火孔清潔，以免產生不正常
燃燒。 

4. 切勿放置易燃物品在爐具附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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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良好做法 



通報 

當發現用戶安裝了未經審批的住宅式氣體用
具、違規安裝或氣體用具有潛在危險，應盡
快通知氣體標準事務處，以便作出跟進，防
止意外的發生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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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良好做法 



多謝!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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